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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8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2024-039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湖南投资 股票代码 0005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张健 何小兰 

办公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447 号 

湖南投资大厦 21 楼 

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447 号 

湖南投资大厦 21 楼 

电    话 0731－89799888 0731－89799888 

电子信箱 hntz0548@126.com hntz0548@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4,720,182.87 213,416,385.79 8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633,710.33 36,877,138.52 7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9,700,193.10 36,539,219.83 63.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498,811.84 366,747,596.57 -90.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7 8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7 8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6% 1.96% 1.2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778,011,628.28 2,998,915,795.89 -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18,771,280.02 2,000,066,992.68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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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399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无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长沙环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2.31% 161,306,457 0 不适用 0 

池汉雄 境内自然人 1.47% 7,361,036 0 不适用 0 

胡志平 境内自然人 0.95% 4,736,800 0 不适用 0 

王伯达 境内自然人 0.70% 3,488,700 0 不适用 0 

阿不都克依木·吐尔逊 境内自然人 0.48% 2,415,400 0 不适用 0 

张红星 境内自然人 0.47% 2,350,000 0 不适用 0 

付琨晶 境内自然人 0.39% 1,965,800 0 不适用 0 

沈阳 境内自然人 0.34% 1,677,759 0 不适用 0 

刘林发 境内自然人 0.30% 1,489,000 0 不适用 0 

彭永传 境内自然人 0.27% 1,351,6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长沙环路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股份为国家法人股，与其余前九

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2）其余前九名股东，本公司未知悉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他们之间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 

（1）第 5 大股东阿不都克依木·吐尔逊通过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1,186,500股公司股票。 

（2）第 7 大股东付琨晶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65,800股

公司股票。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

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

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3 年度分红工作已于 2024 年 6 月 14日实施完毕，相关公告详见： 

2024 年 6 月 5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的《湖南投资关于 2023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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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相关公告详见： 

（1）2023 年 12 月 28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湖南投资关于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0）； 

（2）2024 年 1 月 16 日披露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湖南投资关于间接控股股东更名暨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3）2024 年 6月 20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湖南投资关于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的进展暨控股股东国

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4）2024 年 6月 2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湖南投资收购报告书摘要》《湖南投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2024 年 6月 25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湖南投资收购报告书》《湖南崇民律师

事务所关于〈湖南投资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湖南崇民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沙市交

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事宜之法律意见书》； 

（6）2024 年 7 月 25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湖南投资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3）。 

（7）2024 年 8 月 7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湖南投资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4）。 

（8）2024 年 8 月 24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湖南投资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5）。 

3、关于长沙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拟无偿划转暨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事

项，相关公告详见： 

2024 年 8 月 30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湖南投资关于长沙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拟无偿划转暨实际

控制人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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